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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南產物罷工、暴動、民眾騷擾及惡意破壞行為單獨損失附加條款 

 

113.09.20(113)華產企字第 196號函備查 
第一條  承保範圍 

茲經雙方同意，要保人於投保華南產物商業火災保險、華南產物商店綜合保

險並附加華南產物罷工、暴動、民眾騷擾、惡意破壞行為保險附加條款(商

業火災保險適用)或華南產物商業火災綜合保險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）後，

投保本華南產物罷工、暴動、民眾騷擾及惡意破壞行為單獨損失附加條款（以

下簡稱本附加條款），本公司在主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，任何七十二小時內

所發生一次以上之罷工、暴動、民眾騷擾及惡意破壞行為所致之每一損失，

應視為一次單獨損失。 

若前項之情形發生，而罷工、暴動、民眾騷擾及惡意破壞行為致承保標的物

發生毀損或滅失之時間，在主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，但七十二小時之時間超

出主保險契約終止日期，本公司對此等期間之損失，視為完全在保險期間發

生，仍負賠償責任。 

但本公司對發生於主保險契約生效日期前或終止日期後之罷工、暴動、民眾

騷擾及惡意破壞行為所致之毀損或滅失，不負賠償責任。 

 

第二條  條款之適用 

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，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，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

理，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。 

 

 


